
徕芬多功能趣味充电底座

产品说明书



重要安全警示
不遵循这些安全说明，可能会导致火灾，触电，受
伤或者损坏无线充电底座或其他财物。使用无线充
电底座前，请先阅读下面所有的安全信息。

器具不打算由存在肢体、感官或精神能力缺陷或
缺少使用经验和知识的人（包括儿童）使用，除
非有负责他们安全的人对他们进行与器具使用有
关的监督或指导。
应照看好儿童，确保儿童不玩耍本器具。
应仅使用标记在器具上的安全特低电压供电。供
电电源（充电宝）实测输出端最大功率小于 15 W，
与充电线连接给器具充电的供电电源（充电宝），
其额定电压应为 5 V⎓，额定输出电流为 1.5 A，

1.

2.
3.

警告



且同时满足安全特低电压（SELV）要求。
此设备包含不可更换的电池。当电池寿命结束时，
应按照手册中拆解以及当地环境回收要求，交由
专业人士妥善处理设备。
切勿给不可充类型的电池充电。
请注意电池供电电器或电池的终端因金属物体引
发短路的危险。
发现电池泄漏之后，应立即停止使用该设备，请
按照当地环境法律和指南进行处置，切勿将泄露
电池与普通生活垃圾一起丢弃。
不适合 3 岁以下儿童使用。内含小零件。
为确保电池充电有效性，请在 0℃ 至 30℃ 的温
度范围内进行充电操作，以避免电池无法完全充
电或充电效果不佳的情况发生。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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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时间接触高温警示
充电底座以及其连接线符合适用的表面温度标注
和限制的国际标准。但长时间持续接触热表面也
可能导致不适或者受伤。
当充电底座正在工作或长时间接入电源时，应避
免皮肤直接接触充电表面、充电电源及舱上设备。
使用充电底座给设备充电时，请注意将其放置在
通风良好的区域。
请勿将设备放置于高温环境，包括强烈日光照射或
其他热源的高热环境中，请勿将该设备投入火中。

1.

2.

3.

4.

液体接触警示
请将充电底座远离各种液体源，例如饮料，油，
乳液，盥洗地，浴缸和淋浴室。
保护充电底座免受潮湿或阴雨天气（如雨，雪，雾）

1.

2.



等侵袭。
请勿在充电接口有液体时充电，务必保持充电底
座充电接口完全干燥再将其连接至充电电源。

3.

金属异物 & 磁场警示
使用充电底座时，应移除金属外壳且避免在其上
放置金属异物（如钥匙，硬币，电池或珠宝），因
为它们可能会干扰充电，或者发烫从而导致与皮
肤接触时引起不适或受伤。
切勿将带有 RFID 标签的任何物品（如面接触式信
用卡，护照或出入卡）放置在充电底座上，否则
可能导致 RFID 标签损坏。
充电底座内含磁体和无线电会发射电磁场。这些
电磁场可能会干扰医疗设备，例如心脏起搏器和
除颤器。请咨询您的医生和医疗设备制造商以获

1.

2.

3.



电源警示
给充电底座充电时，请使用符合适用的国家 / 地区
法规以及国际和地区安全性标注的第三方电源。其
他电源可能不满足适用的安全性标准，使用不合规
的电源可能会导致受伤风险。

无线充电声明
设备符合国家《无线充电（电力传输）设备无线1.

得有关医疗设备特定的信息，以及是否需要将医
疗设备与该充电设备保持安全距离。
充电底座的辐射输出功率符合适用的射频暴露限
制。操作充电底座时，应将该充电设备与充电器
上的任何设备与人体保持至少 20 厘米（8 英寸）
的距离。

4.



电管理暂行规定》以及产品质量、电磁辐射和电
气安全等法律法规，国家标准等有关规定。
不得擅自改变适用场景或使用条件、扩大工作频
率范围、加大传输功率（包括额外加装功率放大器）。
不得对其他合法的无线电业务及台（站）产生有
害干扰，不得提出免受无线电干扰和辐射无线电
波干扰的保护要求，如对其他合法的无线电业务
及台（站）产生有害干扰时，应立即停止使用，
并在采取措施消除有害干扰后方可继续使用。
无线充电设备禁用区域，禁止使用无线充电功能。
使用无线充电设备如对广播业务的接收造成影响，
应立即停止使用无线充电设备。
在船舶、航空器和铁路机车（含动车组列车）内
使用无线充电设备应当遵守本规定及相关行业主
管部门的规定。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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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修与保养
切勿尝试自行修理或改装充电底座。拆卸充电底座
可能会导致充电底座损坏或造成人身伤害。如果发
现充电底座已损坏或发生故障，请立即停止使用
并联系 Laifen 官方售后。
该设备出厂均已经过质量检验，如果发现设备过
热，散发异味，变形，磨损，缺口或其他异常，
请立即停止使用并联系 Laifen 官方售后。
请定期检查整个产品外观或功能是否有损坏，如
有损坏请立即停止使用并及时更换。
请勿使用涂料稀释剂等化学物品清洁本产品或直
接用水冲洗，建议使用干布擦拭清洁。

1.

2.

3.

4.

* 兼容性声明： 本充电底座专为徕芬儿童扫振电动
牙刷设计，请勿用于其他品牌牙刷，可能导致不充
电或损坏。



* 说明书中的产品、配件、用户界面等插图均为示意图，仅
供参考。由于产品的更新与升级，产品实物与示意图可能
略有差异，请以实物为准。

产品介绍

显示屏
正面



多功能按键

USB-C 充电口

顶部充电区

扬声器

背面



基本参数
产品型号：LFTC01-STD • 工作电压﹕ 3.8 V⎓ • 输
入：5 V ⎓ 1.5 A • 输出：2.5 W • 电池容量：2400 
mAh • 充电时间：约 3 小时 • 防护等级：IPX7 • 
执行标准：GB/T 4706.1-2024

电量提示

电量百分比：

屏幕显示状态：

80%-100%

5%-20%20%-40%

60%-80% 40%-60%

* 电量 5% 底座停止工作，会出现亏电符号        。�



本产品不包含充电电源，需额外购买使用，使用
者必须使用符合适用标准的充电电源，建议使用
IPX4 或更高规格的充电电源。请尽量避免在卫生
间、浴室等潮湿环境中充电，以确保电气安全。
充满电请立即断开充电电源，避免因长时间循环
充电造成产品持续发热。
在充电过程中，电磁转换会损耗能量并转化为热
量，进而使产品轻微发热，这是正常现象。

3.

4.

5.

底座电池拆除具体操作步骤：
a. 
b.
c.
d.

停止底座充电以及设备运行 ;
借助工具撬开面盖 , 使其与底座分离；
使用绝缘工具断开机芯组件连接线；
借助工具取下机芯组件与底座固定螺丝并将机芯
组件脱出底座；



底座给手柄充电说明

确保底座电量充足，且处于唤醒状态（通过摇晃
手柄或单击底座按键）。
手柄正确放置在底座上，此时底座出现充电动效。
当底座电量不足 20% 时，底座不支持继续给手柄
充电。

1.

2.
3.



首次使用可能电量不足，如电量不足，请充满电后
再使用。充电时需要注意以下事项：

底座充电过程，屏幕是熄屏状态。
将充电线一端接入底座 USB-C 接口，另一端接
入充电电源。

1.
2.

给底座充电说明



本产品不包含充电电源，需额外购买使用，使用
者必须使用符合适用标准的充电电源，建议使用
IPX4 或更高规格的充电电源。请尽量避免在卫生
间、浴室等潮湿环境中充电，以确保电气安全。
充满电请立即断开充电电源，避免因长时间循环
充电造成产品持续发热。
在充电过程中，电磁转换会损耗能量并转化为热
量，进而使产品轻微发热，这是正常现象。

3.

4.

5.

底座电池拆除具体操作步骤：
a. 
b.
c.
d.

停止底座充电以及设备运行 ;
借助工具撬开面盖 , 使其与底座分离；
使用绝缘工具断开机芯组件连接线；
借助工具取下机芯组件与底座固定螺丝并将机芯
组件脱出底座；



e.
f.
g.

借助工具取下机芯主板与塑料支架固定螺丝；
使用绝缘工具断开电池连接线；
从塑料支架内取出电池。

故障诊断

本故障诊断表仅列举了最常见的用户自行排查情形。如
果您的产品故障未在上述列表中，或经排查仍无法解决，
请联系售后。�

无线充故障
（无法给牙刷充电）

联系售后处理，由专业人员维护

故障表象

故障原因

解决方法



底座图标状态（部分显示）

* 底座显示屏与示意图可能略有差异，请以实物显示为准。

底座正在给手柄充电底座电量状态

底座充电口潮湿提醒刷头消耗状态条



快捷操作

双击 播报刷牙信息

三击 切换刷牙指引

单击 切换壁纸
        唤醒底座

快速操作指南系本产品说明书的组成部分，除非另有明确
说明，产品说明书中关于示意性说明、调整更新说明及其
他通用条款，均同样适用于快速操作指南。�



刷牙信息播报�

 

刷牙过轻
单位是次；近 30 天
平均每次刷牙用力过
轻次数。

平均时长
单位是秒，平均每次
刷牙时长。

刷牙过重
单位是次；近 30 天平均
每次刷牙用力过重次数。

底座电量状态
每格代表约 20% 电量，剩
1 格时，停止对手柄充电。



刷牙指引切换

牙齿分区模式 倒计时模式

趣味动画模式



高效入手
Step 1 底座和手柄配对
1. 手柄静置于底座，出
现充电动画         ；同时
按下手柄和底座按键，
2-3 秒不松开；配对成
功后，出现配对图标。

注意：
1. 确保底座电量充足；
2.手柄在非旅行状态下，
   才能配对。



Step 2 设置底座
单击 切换壁纸动画

（非刷牙状态下）
三击 切换刷牙指引模式

Step 3 播报信息
双击 获取近 30 天刷牙
信息（非刷牙状态下）



Step 4 给手柄充电
摇晃手柄 唤醒底座
再静置于底座顶部充
电区；
* 充电成功时，底座显
示屏亮起，一会后熄灭。
* 若手柄充满，或底座
电量不足 20%，充电自
动断开。

Step 5 给底座充电
电源线一端插入背面
USB-C 口，另一端接入
充电电源。



App连接与设置

Step 1
微信扫码进入个性化设置

添加设备

徕芬高速吹风机
底噪速干

为你推荐

扫振电动牙刷
扫振一体

设备 商店 购物袋 我的

Laifen App 
扫码入口

小程序扫码
入口
* 只能进行基
础功能设置

连接手柄



Step 2 
长按关闭旅行模式唤醒
手柄，此时指示灯亮起。

Step 3 
点击 “+” 搜索和添加设
备，如连接成功，电量
指示灯快闪。

添加设备

徕芬高速吹风机
底噪速干

为你推荐

扫振电动牙刷
扫振一体

设备 商店 购物袋 我的



牙刷 底座

设备昵称

搜索配对的设备中

首次连接底座

Step 1
确保手柄与底座配对成功。

Step 2
点击 App “底座” 图标，
进入配对界面，配对成功
后显示以下图标。

连接底座



Step 2
若配对成功，开始设置
底座声音，亮度，及自
定义各类趣味内容。

后续单独连接底座

Step 1
唤醒底座（按压底座按
键或摇晃手柄）；再进入
App “底座” 配对界面。

设备昵称

亮度 3

音量 3

音量 3



有害物质

产品中有害物质的名称及含有的信息表

部件名称

电路板
电子元器件

此标志表示产品的环保使用期限为 10 年，在环保期限内，产品中含有的有毒有害物质或元素在正常使用下不会发生外
泄或突变，用户使用该产品不会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或对其人身、财产造成严重损害。产品过了环保使用期要废弃时，
必须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合理处理。

邻苯
二甲酸二

（2-乙基）
己酯（DEHP）

铅
（Pb）

汞
（Hg）

镉
（Cd）

六价铬
 [Cr (VI)]

多溴
联苯

（PBB）

多溴
二苯醚

（PBDE）

邻苯
二甲酸二
正丁酯

（DBP）

邻苯
二甲酸二
异丁酯

（DIBP）

邻苯
二甲酸丁
基苄酯

（BBP）

【注 1】：“    ” 表示该有害物质在该部件所有均质材料中的含量均不超出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国家标准要求。
            “    ” 表示该有害物质至少在该部件的某一均质材料中的含量超出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国家标准要求。

【注 2】：以上未列出的部件，表明其有害物质含量均不超出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国家标准要求。

* 只有在本产品使用说明书所述的正常情况下使用本产品时 “环保使用期限” 才有效。
�



环保与回收声明
内置充电电池含有可能污染环境的物质，根据所在
国家或地区的法律丢弃充电底座可能需要拆除内置
充电电池，进行适当的回收处理。请由专业人士或
在专业的指导下拆除电池，拆除电池前，请确保电
池电量已完全耗尽，如无法取出，请将充电底座送
到政府指定的回收中心或咨询 Laifen 官方。



售后服务与支持
徕芬电动牙刷配件产品售后服务严格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
品质量法》实行售后三包服务。

三包政策
本产品从产品交付之日起算（以消费者实际签收日
期为准），为您提供三包服务。
在三包期间内的产品，出现 “故障诊断” 表中需要联
系售后处理的情形，经由我司售后服务中心检测确
定后，可以免费获得如下三包服务。

七天免费退货、换货、保修
自交付之日起 7 天内（包含 7 天），若产品的主机
出现非人为损坏的性能故障，可以选择退货或更换
同型号同规格的产品，或者选择免费修理。

十五天免费换货、保修



自交付之日起第 8 天至 15 天内（包含 15 天），若
产品的主机出现非人为的性能故障，可选择更换同
型号同规格的产品，或者选择免费维修。

2 年维修
自交付之日起 2 年内，若产品的主机出现非人为的
质量问题，可以享受免费修理服务。

非三包条例（上述三包承诺不适用于下列情况）
1.
2.

3.

4.

已经超过三包期限。
客户申请退换货、送修途中由于运输、装卸所导
致的损坏。
意外因素或人为因素导致产品损坏，如输入不合
适电压、高温、机械破坏、摔坏、进水以及在不
正确的环境使用导致产品严重氧化或生锈等。
正常使用引起的产品老化、磨损等，但不影响产
品的正常使用。



5.

6.

7.

8.

9.
10.

未按使用说明书要求使用，维护、保管导致产品
故障或损坏的。
产品铭牌、SN 条码、防拆标签被撕掉或被损坏，
模糊不清无法识别的。
由于不可抗力因素（如火灾、地震、水灾等）而
造成故障或损坏的。
任何未经徕芬授权许可的改装、拆卸、维修，或
换用非徕芬原装零配件造成的损坏。
无法证明交付日期的。
购买相关信息与售后型号不符的。

退换货及送修指引
1. 送修时，产品须经过徕芬服务中心的专业检测。

确认故障后徕芬服务中心会确定相应的维修方案。
对在三包期限内的产品，消费者依照本规定享受
修理、更换、退货的权利。如采用更换方式，更



保修凭证

* 客户地址

* 客户姓名 * 联系电话

* 主机型号 * 交付日期

2.

更换下来的坏件归徕芬所有；对于检测无故障产
品，将原样退回。
因产品不符合三包条件需收取费用的，徕芬服务
中心将向消费者收取维修费。

徕芬服务热线：400-9700-708
咨询时间：周一至周日 9 : 00-21 : 00



特别声明
1.

2.

3.

上述各条款仅适用于在中国大陆地区（中国香港、
澳门、台湾地区除外）销售的徕芬产品。
经销商向您做出的非徕芬保证的其他承诺，徕芬
不承担任何责任。
本凭证为徕芬产品售后服务的重要依据，请妥善

以上填写内容，带 * 为必填项。

发票号码

维修记录

* 返修日期



4.

5.

保管。
因本公司将持续对产品进行功能迭代及性能优化，
本公司有可能对产品说明内容进行不时调整及更
新，以求与实际产品情况相匹配，最新内容请以
官网实时发布为准。
保修凭证所载信息仅用于产品保修时作核对使用，
本公司不对该等信息进行收集记录。


